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聿

0000000000000000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

號0樓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86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政聿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

折算1日。

　　事　實

林政聿因與金佩儒有感情糾紛，於民國111年11月12日5時30分前

之某時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0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

中寧店內，找擔任店員之金佩儒理論，金佩儒之友人李菀萍見

狀，因而請其男友張輝德報警處理，並防止林政聿趁機離去，嗣

於同日5時30分許，林政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李菀萍摔

倒在地，致李菀萍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據以嚴格證明被告犯罪事

實有無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檢察官及被告林政聿於本

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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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被告雖曾一度就診斷證明書爭執證據能力，惟嗣後已同

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查無

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與不得作為

證據之情，因認以之為證據，核屬適當，故認均有證據能

力。

二、本院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

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李菀萍發生肢體衝突，惟矢口否

認有何傷害犯行，先辯稱：李菀萍跌倒不是我造成的，她突

然要打過來，我就做一個阻擋的動作，是正當防衛，她跟我

推擠碰撞，不能歸咎在我身上云云；後辯稱：因為附近有高

溫的茶葉蛋電鍋、飲料保溫箱及熱開水機等危險物品，我才

用背面側身的姿勢想要遠離那個區域，也避免告訴人拿那些

東西攻擊我，我才想要抱住告訴人往門口移動，但她在過程

中就跌倒了，而張輝德衝過來的時候可能有踩到告訴人，所

以告訴人的傷勢也可能是張輝德造成的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案發當時，在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與告訴人發

生肢體衝突，且告訴人有摔倒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

與證人即告訴人李菀萍、證人張輝德、金佩儒之證述內容大

致相符，亦有之振生醫院111年11月12日診斷證明書、桃園

分局埔子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錄

影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53、59-63頁；院卷第27-42

頁），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傷：

(一)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1月12日5時

30分左右，去全家中寧店買東西，我看過很多次甲○○騷擾

櫃台店員，當時他一直罵店員；我買好後東西拿回車上給男

朋友張輝德，又繞回去店裡跟甲○○說請他離開不要再騷擾

店員，並請張輝德報警，而因為有報警，所以我請甲○○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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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等警方來，但他要離開就用背部撞我，後來他就直接

將我摔倒在地板，造成我右額撞到貨品架受傷等語（偵卷第

19-20、96頁）。

(二)本院勘驗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案

發之際：告訴人與被告先後走至貨架旁，告訴人以右手指著

被告，被告先突然轉身背對告訴人，並後退以背部撞擊告訴

人，告訴人被撞後旋將被告推開，隨後被告側身朝告訴人方

向跨步，同時抬起右肩肘部位衝撞告訴人，告訴人隨即倒地

等情，此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附卷

可參（院卷第39-42頁）。

(三)觀之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被告顯係故意以右肩肘部衝

撞之方式，攻擊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倒地，是被告有為傷害

行為，至為灼然；再依告訴人之證述，其因遭被告撞倒致右

額撞到貨架而受有本案之傷勢，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中所攝

得告訴人摔倒時之情景，確實有貨架隨之搖晃倒下之情況，

且告訴人歷次證述之內容一致，加之被告自陳與告訴人無任

何關係（偵卷第9頁），告訴人當無冒偽證罪風險而偽指被

告之動機與必要，是足認證人所言非虛。從而，告訴人因被

告之本案傷害行為，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被告之行為與告

訴人受傷結果間有因果關係，甚為明確。被告雖以前詞置

辯，惟其所辯僅是阻擋動作，或抱住告訴往門口移動等節，

顯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不符；又張輝德見告訴人倒下後，

雖旋即上前查看，然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張輝德僅是快

步行走，並非如被告所辯「衝過來」之情形，難認告訴人之

傷勢係由張輝德造成。基上所述，被告辯解無非避重就輕、

穿鑿附會，均係卸責之詞，毫不足採。　　

三、被告之傷害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　　

(一)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

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3條

定有明文。是正當防衛行為之適用，首須有「現在不法侵

害」之情狀存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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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人李菀萍之證述如前，於茲不贅。證人張輝德於警詢時及

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女朋友李菀萍到超商買東西，看到甲○

○在騷擾店員，於是請他離開，但是他沒有要離開，於是我

報警請警方協助，這時候甲○○才想要離開，但因為有報警

了，所以李菀萍請他待在現場，而甲○○堅持要走，就跟李

菀萍發生推擠等語（偵卷第35-36、96-97頁）。又觀諸上開

監視器錄影畫面，告訴人在全家便利商店櫃台前時，確實多

次出言請被告離開、不要騷擾店員，否則要報警，惟被告仍

留在現場與金佩儒及告訴人爭吵，直至張輝德報警後，被告

始準備離開，此時告訴人雖有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但亦表

示係要被告等警察到場，又被告為前述以右肩肘攻擊告訴人

之時，告訴人並無阻擋被告之舉措等情，有監視器錄影檔

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存卷可憑（院卷第29-32、41-

42頁）。又張輝德當時確有以手機報警乙節，則有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8月10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58116號

函附受理案件資料1份在卷可查（偵卷第129-133頁）。

(三)被告先因私人事務，滯留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爭

執，則告訴人係為使被告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以處理當

日所生之糾紛，尚難認告訴人有何強制或妨害被告行使權利

之不法行為，且所採取之手段及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對被

告之影響亦屬輕微，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況且告訴

人請其男友報警後，如被告因見狀即行離去，亦有使到場警

員懷疑告訴人謊報之可能性，此雖可藉由調取監視器錄影畫

面方式釐清，然此僅徒增社會成本，尤不能因此認為告訴人

求助公權力後，要求被告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之舉動，竟

反而具有不法性。此外，被告攻擊告訴人致其倒地之際，告

訴人並無任何阻擋被告之舉動。從而，被告於為本案傷害行

為時，並不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不符正當防衛之

要件，而欠缺阻卻違法事由。

四、被告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再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惟

該錄影畫面業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完畢，且勘驗結果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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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本院判斷本案犯罪事實，無再行勘驗之必要，至被告聲

請調查之其他證據，本院認為均與本案無關，亦不足動搖本

院依上開證據所得之心證，亦均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均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本案

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

與店員發生爭執，經告訴人勸阻仍不離開，見告訴人男友報

警後，始欲逃離現場，惟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徒手攻擊

身為女性之告訴人成傷，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並

考量被告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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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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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聿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0樓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林政聿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林政聿因與金佩儒有感情糾紛，於民國111年11月12日5時30分前之某時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0000號之全家便利商店中寧店內，找擔任店員之金佩儒理論，金佩儒之友人李菀萍見狀，因而請其男友張輝德報警處理，並防止林政聿趁機離去，嗣於同日5時30分許，林政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李菀萍摔倒在地，致李菀萍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據以嚴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檢察官及被告林政聿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雖曾一度就診斷證明書爭執證據能力，惟嗣後已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因認以之為證據，核屬適當，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李菀萍發生肢體衝突，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先辯稱：李菀萍跌倒不是我造成的，她突然要打過來，我就做一個阻擋的動作，是正當防衛，她跟我推擠碰撞，不能歸咎在我身上云云；後辯稱：因為附近有高溫的茶葉蛋電鍋、飲料保溫箱及熱開水機等危險物品，我才用背面側身的姿勢想要遠離那個區域，也避免告訴人拿那些東西攻擊我，我才想要抱住告訴人往門口移動，但她在過程中就跌倒了，而張輝德衝過來的時候可能有踩到告訴人，所以告訴人的傷勢也可能是張輝德造成的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案發當時，在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且告訴人有摔倒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與證人即告訴人李菀萍、證人張輝德、金佩儒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亦有之振生醫院111年11月12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53、59-63頁；院卷第27-42頁），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傷：
(一)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1月12日5時30分左右，去全家中寧店買東西，我看過很多次甲○○騷擾櫃台店員，當時他一直罵店員；我買好後東西拿回車上給男朋友張輝德，又繞回去店裡跟甲○○說請他離開不要再騷擾店員，並請張輝德報警，而因為有報警，所以我請甲○○留在現場等警方來，但他要離開就用背部撞我，後來他就直接將我摔倒在地板，造成我右額撞到貨品架受傷等語（偵卷第19-20、96頁）。
(二)本院勘驗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案發之際：告訴人與被告先後走至貨架旁，告訴人以右手指著被告，被告先突然轉身背對告訴人，並後退以背部撞擊告訴人，告訴人被撞後旋將被告推開，隨後被告側身朝告訴人方向跨步，同時抬起右肩肘部位衝撞告訴人，告訴人隨即倒地等情，此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附卷可參（院卷第39-42頁）。
(三)觀之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被告顯係故意以右肩肘部衝撞之方式，攻擊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倒地，是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至為灼然；再依告訴人之證述，其因遭被告撞倒致右額撞到貨架而受有本案之傷勢，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中所攝得告訴人摔倒時之情景，確實有貨架隨之搖晃倒下之情況，且告訴人歷次證述之內容一致，加之被告自陳與告訴人無任何關係（偵卷第9頁），告訴人當無冒偽證罪風險而偽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足認證人所言非虛。從而，告訴人因被告之本案傷害行為，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被告之行為與告訴人受傷結果間有因果關係，甚為明確。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其所辯僅是阻擋動作，或抱住告訴往門口移動等節，顯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不符；又張輝德見告訴人倒下後，雖旋即上前查看，然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張輝德僅是快步行走，並非如被告所辯「衝過來」之情形，難認告訴人之傷勢係由張輝德造成。基上所述，被告辯解無非避重就輕、穿鑿附會，均係卸責之詞，毫不足採。　　
三、被告之傷害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　　
(一)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正當防衛行為之適用，首須有「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存在為限。
(二)證人李菀萍之證述如前，於茲不贅。證人張輝德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女朋友李菀萍到超商買東西，看到甲○○在騷擾店員，於是請他離開，但是他沒有要離開，於是我報警請警方協助，這時候甲○○才想要離開，但因為有報警了，所以李菀萍請他待在現場，而甲○○堅持要走，就跟李菀萍發生推擠等語（偵卷第35-36、96-97頁）。又觀諸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告訴人在全家便利商店櫃台前時，確實多次出言請被告離開、不要騷擾店員，否則要報警，惟被告仍留在現場與金佩儒及告訴人爭吵，直至張輝德報警後，被告始準備離開，此時告訴人雖有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但亦表示係要被告等警察到場，又被告為前述以右肩肘攻擊告訴人之時，告訴人並無阻擋被告之舉措等情，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存卷可憑（院卷第29-32、41-42頁）。又張輝德當時確有以手機報警乙節，則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8月10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58116號函附受理案件資料1份在卷可查（偵卷第129-133頁）。
(三)被告先因私人事務，滯留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爭執，則告訴人係為使被告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以處理當日所生之糾紛，尚難認告訴人有何強制或妨害被告行使權利之不法行為，且所採取之手段及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對被告之影響亦屬輕微，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況且告訴人請其男友報警後，如被告因見狀即行離去，亦有使到場警員懷疑告訴人謊報之可能性，此雖可藉由調取監視器錄影畫面方式釐清，然此僅徒增社會成本，尤不能因此認為告訴人求助公權力後，要求被告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之舉動，竟反而具有不法性。此外，被告攻擊告訴人致其倒地之際，告訴人並無任何阻擋被告之舉動。從而，被告於為本案傷害行為時，並不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不符正當防衛之要件，而欠缺阻卻違法事由。
四、被告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再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惟該錄影畫面業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完畢，且勘驗結果已足以供本院判斷本案犯罪事實，無再行勘驗之必要，至被告聲請調查之其他證據，本院認為均與本案無關，亦不足動搖本院依上開證據所得之心證，亦均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均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發生爭執，經告訴人勸阻仍不離開，見告訴人男友報警後，始欲逃離現場，惟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徒手攻擊身為女性之告訴人成傷，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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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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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0樓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86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林政聿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
折算1日。
　　事　實
林政聿因與金佩儒有感情糾紛，於民國111年11月12日5時30分前之
某時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0000號之全家便利商店中寧店內，
找擔任店員之金佩儒理論，金佩儒之友人李菀萍見狀，因而請其男
友張輝德報警處理，並防止林政聿趁機離去，嗣於同日5時30分許
，林政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李菀萍摔倒在地，致李菀萍受
有右額挫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據以嚴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
    有無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檢察官及被告林政聿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
    ，被告雖曾一度就診斷證明書爭執證據能力，惟嗣後已同意
    有證據能力，且迄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查無有
    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
    據之情，因認以之為證據，核屬適當，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
    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李菀萍發生肢體衝突，惟矢口否
    認有何傷害犯行，先辯稱：李菀萍跌倒不是我造成的，她突
    然要打過來，我就做一個阻擋的動作，是正當防衛，她跟我
    推擠碰撞，不能歸咎在我身上云云；後辯稱：因為附近有高
    溫的茶葉蛋電鍋、飲料保溫箱及熱開水機等危險物品，我才
    用背面側身的姿勢想要遠離那個區域，也避免告訴人拿那些
    東西攻擊我，我才想要抱住告訴人往門口移動，但她在過程
    中就跌倒了，而張輝德衝過來的時候可能有踩到告訴人，所
    以告訴人的傷勢也可能是張輝德造成的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案發當時，在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與告訴人發
    生肢體衝突，且告訴人有摔倒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
    與證人即告訴人李菀萍、證人張輝德、金佩儒之證述內容大
    致相符，亦有之振生醫院111年11月12日診斷證明書、桃園
    分局埔子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錄
    影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53、59-63頁；院卷第27-42頁
    ），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傷：
(一)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1月12日5時
    30分左右，去全家中寧店買東西，我看過很多次甲○○騷擾櫃
    台店員，當時他一直罵店員；我買好後東西拿回車上給男朋
    友張輝德，又繞回去店裡跟甲○○說請他離開不要再騷擾店員
    ，並請張輝德報警，而因為有報警，所以我請甲○○留在現場
    等警方來，但他要離開就用背部撞我，後來他就直接將我摔
    倒在地板，造成我右額撞到貨品架受傷等語（偵卷第19-20
    、96頁）。
(二)本院勘驗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案
    發之際：告訴人與被告先後走至貨架旁，告訴人以右手指著
    被告，被告先突然轉身背對告訴人，並後退以背部撞擊告訴
    人，告訴人被撞後旋將被告推開，隨後被告側身朝告訴人方
    向跨步，同時抬起右肩肘部位衝撞告訴人，告訴人隨即倒地
    等情，此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附卷
    可參（院卷第39-42頁）。
(三)觀之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被告顯係故意以右肩肘部衝
    撞之方式，攻擊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倒地，是被告有為傷害
    行為，至為灼然；再依告訴人之證述，其因遭被告撞倒致右
    額撞到貨架而受有本案之傷勢，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中所攝
    得告訴人摔倒時之情景，確實有貨架隨之搖晃倒下之情況，
    且告訴人歷次證述之內容一致，加之被告自陳與告訴人無任
    何關係（偵卷第9頁），告訴人當無冒偽證罪風險而偽指被
    告之動機與必要，是足認證人所言非虛。從而，告訴人因被
    告之本案傷害行為，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被告之行為與告
    訴人受傷結果間有因果關係，甚為明確。被告雖以前詞置辯
    ，惟其所辯僅是阻擋動作，或抱住告訴往門口移動等節，顯
    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不符；又張輝德見告訴人倒下後，雖
    旋即上前查看，然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張輝德僅是快步
    行走，並非如被告所辯「衝過來」之情形，難認告訴人之傷
    勢係由張輝德造成。基上所述，被告辯解無非避重就輕、穿
    鑿附會，均係卸責之詞，毫不足採。　　
三、被告之傷害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　　
(一)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
    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3條
    定有明文。是正當防衛行為之適用，首須有「現在不法侵害
    」之情狀存在為限。
(二)證人李菀萍之證述如前，於茲不贅。證人張輝德於警詢時及
    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女朋友李菀萍到超商買東西，看到甲○○
    在騷擾店員，於是請他離開，但是他沒有要離開，於是我報
    警請警方協助，這時候甲○○才想要離開，但因為有報警了，
    所以李菀萍請他待在現場，而甲○○堅持要走，就跟李菀萍發生
    推擠等語（偵卷第35-36、96-97頁）。又觀諸上開監視器錄
    影畫面，告訴人在全家便利商店櫃台前時，確實多次出言請
    被告離開、不要騷擾店員，否則要報警，惟被告仍留在現場
    與金佩儒及告訴人爭吵，直至張輝德報警後，被告始準備離
    開，此時告訴人雖有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但亦表示係要被
    告等警察到場，又被告為前述以右肩肘攻擊告訴人之時，告
    訴人並無阻擋被告之舉措等情，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
    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存卷可憑（院卷第29-32、41-42頁）。又
    張輝德當時確有以手機報警乙節，則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
    園分局112年8月10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58116號函附受理案
    件資料1份在卷可查（偵卷第129-133頁）。
(三)被告先因私人事務，滯留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爭執
    ，則告訴人係為使被告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以處理當日
    所生之糾紛，尚難認告訴人有何強制或妨害被告行使權利之
    不法行為，且所採取之手段及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對被告
    之影響亦屬輕微，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況且告訴人
    請其男友報警後，如被告因見狀即行離去，亦有使到場警員
    懷疑告訴人謊報之可能性，此雖可藉由調取監視器錄影畫面
    方式釐清，然此僅徒增社會成本，尤不能因此認為告訴人求
    助公權力後，要求被告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之舉動，竟反
    而具有不法性。此外，被告攻擊告訴人致其倒地之際，告訴
    人並無任何阻擋被告之舉動。從而，被告於為本案傷害行為
    時，並不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不符正當防衛之要
    件，而欠缺阻卻違法事由。
四、被告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再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惟
    該錄影畫面業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完畢，且勘驗結果已足
    以供本院判斷本案犯罪事實，無再行勘驗之必要，至被告聲
    請調查之其他證據，本院認為均與本案無關，亦不足動搖本
    院依上開證據所得之心證，亦均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均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本案
    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
    與店員發生爭執，經告訴人勸阻仍不離開，見告訴人男友報
    警後，始欲逃離現場，惟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徒手攻擊
    身為女性之告訴人成傷，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並
    考量被告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資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政聿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0樓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林政聿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　實
林政聿因與金佩儒有感情糾紛，於民國111年11月12日5時30分前之某時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0000號之全家便利商店中寧店內，找擔任店員之金佩儒理論，金佩儒之友人李菀萍見狀，因而請其男友張輝德報警處理，並防止林政聿趁機離去，嗣於同日5時30分許，林政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李菀萍摔倒在地，致李菀萍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據以嚴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檢察官及被告林政聿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雖曾一度就診斷證明書爭執證據能力，惟嗣後已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因認以之為證據，核屬適當，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院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李菀萍發生肢體衝突，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先辯稱：李菀萍跌倒不是我造成的，她突然要打過來，我就做一個阻擋的動作，是正當防衛，她跟我推擠碰撞，不能歸咎在我身上云云；後辯稱：因為附近有高溫的茶葉蛋電鍋、飲料保溫箱及熱開水機等危險物品，我才用背面側身的姿勢想要遠離那個區域，也避免告訴人拿那些東西攻擊我，我才想要抱住告訴人往門口移動，但她在過程中就跌倒了，而張輝德衝過來的時候可能有踩到告訴人，所以告訴人的傷勢也可能是張輝德造成的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案發當時，在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且告訴人有摔倒等情，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與證人即告訴人李菀萍、證人張輝德、金佩儒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亦有之振生醫院111年11月12日診斷證明書、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稽（偵卷第53、59-63頁；院卷第27-42頁），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傷：
(一)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1月12日5時30分左右，去全家中寧店買東西，我看過很多次甲○○騷擾櫃台店員，當時他一直罵店員；我買好後東西拿回車上給男朋友張輝德，又繞回去店裡跟甲○○說請他離開不要再騷擾店員，並請張輝德報警，而因為有報警，所以我請甲○○留在現場等警方來，但他要離開就用背部撞我，後來他就直接將我摔倒在地板，造成我右額撞到貨品架受傷等語（偵卷第19-20、96頁）。
(二)本院勘驗全家便利商店中寧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案發之際：告訴人與被告先後走至貨架旁，告訴人以右手指著被告，被告先突然轉身背對告訴人，並後退以背部撞擊告訴人，告訴人被撞後旋將被告推開，隨後被告側身朝告訴人方向跨步，同時抬起右肩肘部位衝撞告訴人，告訴人隨即倒地等情，此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附卷可參（院卷第39-42頁）。
(三)觀之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被告顯係故意以右肩肘部衝撞之方式，攻擊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倒地，是被告有為傷害行為，至為灼然；再依告訴人之證述，其因遭被告撞倒致右額撞到貨架而受有本案之傷勢，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中所攝得告訴人摔倒時之情景，確實有貨架隨之搖晃倒下之情況，且告訴人歷次證述之內容一致，加之被告自陳與告訴人無任何關係（偵卷第9頁），告訴人當無冒偽證罪風險而偽指被告之動機與必要，是足認證人所言非虛。從而，告訴人因被告之本案傷害行為，受有右額挫傷之傷害，被告之行為與告訴人受傷結果間有因果關係，甚為明確。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其所辯僅是阻擋動作，或抱住告訴往門口移動等節，顯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不符；又張輝德見告訴人倒下後，雖旋即上前查看，然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張輝德僅是快步行走，並非如被告所辯「衝過來」之情形，難認告訴人之傷勢係由張輝德造成。基上所述，被告辯解無非避重就輕、穿鑿附會，均係卸責之詞，毫不足採。　　
三、被告之傷害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　　
(一)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3條定有明文。是正當防衛行為之適用，首須有「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存在為限。
(二)證人李菀萍之證述如前，於茲不贅。證人張輝德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具結證稱：我女朋友李菀萍到超商買東西，看到甲○○在騷擾店員，於是請他離開，但是他沒有要離開，於是我報警請警方協助，這時候甲○○才想要離開，但因為有報警了，所以李菀萍請他待在現場，而甲○○堅持要走，就跟李菀萍發生推擠等語（偵卷第35-36、96-97頁）。又觀諸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告訴人在全家便利商店櫃台前時，確實多次出言請被告離開、不要騷擾店員，否則要報警，惟被告仍留在現場與金佩儒及告訴人爭吵，直至張輝德報警後，被告始準備離開，此時告訴人雖有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但亦表示係要被告等警察到場，又被告為前述以右肩肘攻擊告訴人之時，告訴人並無阻擋被告之舉措等情，有監視器錄影檔案、前述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存卷可憑（院卷第29-32、41-42頁）。又張輝德當時確有以手機報警乙節，則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8月10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58116號函附受理案件資料1份在卷可查（偵卷第129-133頁）。
(三)被告先因私人事務，滯留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爭執，則告訴人係為使被告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以處理當日所生之糾紛，尚難認告訴人有何強制或妨害被告行使權利之不法行為，且所採取之手段及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對被告之影響亦屬輕微，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況且告訴人請其男友報警後，如被告因見狀即行離去，亦有使到場警員懷疑告訴人謊報之可能性，此雖可藉由調取監視器錄影畫面方式釐清，然此僅徒增社會成本，尤不能因此認為告訴人求助公權力後，要求被告留在現場等待警方到場之舉動，竟反而具有不法性。此外，被告攻擊告訴人致其倒地之際，告訴人並無任何阻擋被告之舉動。從而，被告於為本案傷害行為時，並不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之情狀，不符正當防衛之要件，而欠缺阻卻違法事由。
四、被告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聲請再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惟該錄影畫面業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完畢，且勘驗結果已足以供本院判斷本案犯罪事實，無再行勘驗之必要，至被告聲請調查之其他證據，本院認為均與本案無關，亦不足動搖本院依上開證據所得之心證，亦均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均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營業中之便利商店內與店員發生爭執，經告訴人勸阻仍不離開，見告訴人男友報警後，始欲逃離現場，惟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徒手攻擊身為女性之告訴人成傷，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亭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